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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回顾

小明准备花 2000 元从小莉处买一个相

机， 先付了 400 元拿了相机。 小明承诺一年

内付清余款 1600 元， 这期间小莉还是相机的

所有人。

因手头拮据， 在价款付清前， 小明将相机

以 1900 元的价格转卖给不知情的小美。 小明

一直没有将转卖相机的钱用于付小莉的余款

1600元， 而是挥霍一空。

小莉一年后要求小明付清余款或返还相

机， 小明没有办法， 就将相机卖给小美的事实

告诉了小莉。

小美不愿意将

相机归还小莉， 小

莉就打官司请求法

院判决小美返还相

机。

●法院判决

小美善意

取得相机

●法官释法

法院为什么判决小美善意取得相机？

善意取得， 是指无处分权人以合理的价格

将动产或者不动产转让给善意第三人， 或者为

善意第三人设定他物权， 在符合一定条件的情

况下， 善意第三人依据法律的规定取得动产或

者不动产所有权或者他物权。

法律上的善意， 可以理解为“不知情”。

小明不是相机的所有人， 他无权转让相

机。 小美不知道相机不是小明的， 也不知道小

明和小莉之间关于相机的约定， 付出了合理的

价格来购买相机， 小美为善意第三人。

小莉是相机的原所有人， 她无权向小美主

张权利， 但可以要求小明赔偿损失。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 第 106条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

和国物权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第 15 条

-第 21条

主讲人介绍:

陈曦， 上海一中院申诉审查庭法官助

理，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法学硕士。

好好说法团队成员。 爱好长跑、 绘画、 美

食、 表演。

●风险提示

进行财产交易， 尤其是大宗

财产交易时需谨慎， 注意核实转

让人是否具有财产所有权。 比

如， 房屋产权证原件、 相关购买

发票原件等， 避免产生不必要的

纠纷。

●法条依据

善意取得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张先生原本只是借款 1 万元

救急，除仅到手 8000余元，经历一连串“套

路” 后， 自己名下的房屋也被以抵押贷款

140万元“套走”。 日前，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对三名“套路贷”放贷人追究刑责。

2016 年 7 月， 张先生为还债经人介

绍向被告人牟某某借款 1万元， 并按“行

规” 写下 2 万元的借条， 约定借期十周，

每期还本息 1210 元， 放款时扣除一期本

息和手续费， 实得 8290 元 （银行流水）。

至 2016 年 8 月， 被告人牟某某收取张先

生的四期本息共计 4840 元后， 以张先生

第五期未能按期还款为由， 要求张先生立

即归还 2万元。 因张先生无力偿还， 遂将

其带至被告人袁某某处借款平账。

2016 年 8 月 14 日， 被告人袁某某同

意平账， 要求张先生写下 10万元的借条，

后通过银行走账的方式， 制造张先生获取

借款 10 万元的痕迹。 当日， 袁某某将其

中的 2万元交给牟某某予以平账， 剩余的

8 万元取回， 张先生实际未得款。 次日，

牟某某、 袁某某要求张先生即刻还款 10

万元。 因张先生无力偿还， 被告人牟某某

通过中介联系章某 （另行处理） 平账。

2016 年 8 月 16 日， 章某同意平账 30

万元， 按?“行规” 要求张先生写下 60

万元的借条， 后指使王某 （另行处理） 通

过银行走账的方式， 制造张先生获取借款

60 万元的痕迹。 当日， 被告人牟某某、

袁某某以平账、 中介好处费等名义从中取

走 12万元，王某取走约 30 万元，张先生实

际得款 10余万元。 嗣后，被告人牟某某又

以好处费名义向张先生索得 2.5万元。

接着，章某再次同意借款给张先生 10

万元，按“行规”写下 20 万元借条，后指使

被告人刘某某通过银行走账方式， 制造张

先生获取借款 20万元痕迹。 当日，章某一

方取走 10万元，张先生实际得款 10万元。

2016 年 8 月，章某、王某以 60 万元、

20 万元的借条向张先生索要欠款并通过

中介联系韩某（另行处理）予以平账。 2016

年 8月 23日，张先生以名下位于浦东新区

的一套房产作抵押，向韩某借款 140 万元，

并在韩某向其银行转账 140万元后将部分

钱款取现用于归还章某方欠款。

2018 年 1 月， 被告人牟某某、 袁某

某、 刘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

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牟某某、 袁

某某、 刘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用虚

构事实、 隐瞒真相的方法， 分别结伙骗取

他人数额巨大的财物， 其行为均已构成诈

骗罪， 依法分别应当予以惩处。 且对被告

人主观明知的判断可以由客观事实来推

定， 而上述客观事实足以认定被告人刘某

某应当明知章某等人的借贷行为存在非法

占有他人财物的嫌疑， 仍积极协助制造银

行走账记录， 应以诈骗共同犯罪论处。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牟某某犯诈骗

罪， 判处三年六个月， 罚金一万元。 被告

人袁某某犯诈骗罪， 判处三年二个月， 罚

金 9000 元。 被告人刘某某犯诈骗罪， 判

处一年八个月， 罚金 4000元。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黄训迪

本报讯 程序员小王因努力加班而烧坏

了公司电脑的硬盘。 但他只想尽快写完程

序， 于是自掏腰包更换了新硬盘， 并最终按

时完成了需求。 谁知， 小王私换硬盘的行为

竟被公司以违纪、 泄密为由， 受到了解雇处

理。 近日， 奉贤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本案，

并认为小王在主观上和客观上均无泄漏公司

秘密的故意和行为， 依法判决公司单方解除

与原告的劳动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 应当赔

偿小王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小王是一家 IT 公司的项目经理， 同大

部分程序员一样， 他一心扑在工作上， 任劳

任怨加班加点， 曾多次被公司奖励。 前不

久， 公司派他出差开展一个重要项目， 于是

他夜以继日地工作， 甚至连公司配发的电脑

硬盘都不堪重负损坏了。

小王此前学习过公司相关规章制度， 其

中就有“不得私自拆装工作电脑” 的规定。

但这天正好是周六， 公司维修部的同事都联

系不上， 然而业务又非常紧迫， 甲方说翻脸

就翻脸的。 为不影响项目进度， 小王一腔热

血地飞奔去电脑城， 干脆给电脑换了一块硬

盘， 继续加班并终于完成了项目。

正当小王心满意足地返回上海， 准备向

领导报告喜讯时， 一封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

书》 却放在他的案头。

公司解雇小王的理由， 正是他私拆了工

作硬盘， 并涉嫌泄露公司秘密。 小王又气又

意外： “公司怎么知道我们修过电脑的？”

原来， 维修部的同事虽然周末不在岗， 却早

在每一台员工电脑上都装上了“自动归档系

统”， 只要有新文件产生就会自动归档， 而

小王此后的文件都没有归档， 自然就被他们

监控发现了。

小王想不通， 自己任劳任怨， 甚至自掏

腰包修工作电脑都不求报销， 怎么会就这么

被开除了？ 他于是提起了劳动仲裁， 但仲裁

结果却并不让他满意， 于是小王继续向奉贤

法院起诉。

奉贤法院经审理认为， 小王擅自维修手

提电脑的行为违反了公司规章制度， 但不构

成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 也不符合公司员

工手册规定的情形， 且员工手册没有规定私

自维修电脑的惩罚措施。 客观上， 小王并无

破坏公司数据、 传播公司商业数据、 泄露公

司商业秘密的行为， 主观上， 也不存在泄漏

公司秘密的故意。 证人证言等也证明， 公司

对电脑私自维修并未有严格的禁令性要求和

处罚措施。 因此， 公司单方解除与原告劳动

合同的理由不能成立， 应当赔付小王违法解

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据介绍， 本案经过二审维持原判， 已经

发生终审效力。

□记者 王川 通讯员 张晓艳

本报讯 日前， 犯罪嫌疑人黄某因宅

基地边界问题与被害人黄某明发生口角后

竟将黄某明左手食指咬断一节。 金山区人

民检察院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对黄某提起公

诉。 金山区人民法院审理后以该罪名判处

黄某有期徒刑六个月。

2018 年 1 月 13 日， 长期在外的黄某

云回到老家后发现， 邻居黄某将不少砖头

堆放在两家土地边界处。 由于双方因宅基

地边界问题始终存在争执， 黄某云顿时生

气地冲上前， 将砖头扔回黄某家空地上。

黄某听到动静后从家里出来， 双方争

吵起来。 此时， 黄某云的弟弟黄某明路过

此处， 就帮着哥哥说话： “吵什么吵， 你

明明越界了！” 见黄某云拉来了个帮手，

黄某更加愤怒， 随手推了黄某明一把。 三

人瞬间扭打成团。

失去理智的黄某用嘴狠狠咬住黄某明

的一根手指， 瞬间不少血流了下来。 经司

法鉴定， 黄某明的伤势为左食指遭他人咬

伤， 致左食指末节远端部分缺损并伴有远

侧指间关节功能障碍等， 构成轻伤。

日前， 金山检察院以涉嫌故意伤害罪

对黄某提起公诉。 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告

人黄某未就咬伤他人的事实作如实供述，

不符合自首的构成要件。 同时， 本案系由

邻里纠纷所致， 从口角继而引发相互殴

打， 双方均持相互伤害的故意， 不具有防

卫的正当性、 迫切性， 辩护人关于自首及

防卫过当的辩护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

于法无据， 不予采信。 被告人黄某到案

后，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可以从轻处

罚， 积极赔偿并取得被害人谅解， 可酌情

从轻处罚。

□记者 王川 通讯员 胡明冬

本报讯 妹妹长期居住国外， 孪生姐

姐却代替妹妹签订房屋买卖合同， 将妹妹

名下唯一房产转移到自己爱人名下。 时隔

近二十年， 妹妹回国才发现自己早没了

“家”。 近日， 宝山区人民法院判决支持妹

妹的全部诉请， 帮她拿回自己的房子。

郭丽是郭美的孪生妹妹。 自 2000 年

起， 郭丽离境并长期在南非生活。 2000 年

12 月， 郭丽委托姐姐贷款购入一套房屋，

购房手续由姐姐一手办理。 此后郭丽每半

年给姐姐 10800元用于还贷。 2001 年 3 月，

郭丽经核准登记成为房屋的产权人。

2001 年， 郭丽因涉嫌一宗抢劫杀人案

被警方通缉。 当时姐姐的男友方良 （后二

人结婚） 得知消息后， 提议将房屋的产权

变更至他的名下。 于是， 2003 年 1 月， 孪

生姐姐代替妹妹与方良签订了房屋买卖合

同， 合同落款处加盖了妹妹“郭丽” 的私

章， 并签了“郭丽” 的名字， 于是方良便

经登记为系争房屋的房地产权利人。 妹妹

却完全不知情， 仍继续打钱给姐姐还房贷。

2016年 10月， 郭丽经由香港进入深圳

时被公安机关逮捕。 2017 年 9 月， 宝山区

人民检察院作出不起诉决定。 当郭丽回到

家之后， 却得知自己自己名下唯一的房产

竟然易主， 于是将姐姐和姐夫诉至宝山法

院， 诉请要求确认姐姐与姐夫于 2003 年 1

月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并要求被告

方良配合将房屋的房地产权利恢复登记为

郭丽所有。

庭审中， 方良辩称， 郭丽的诉请超

过诉讼时效， 从 2003 年到现在起诉的 15

年里， 原告有理由知道房屋转让的这件事，

郭丽所述的没有出售意愿、 姐姐郭美的无

权代理， 这些都是姐妹的内部关系， 不能

对抗自己这善意第三人。

宝山法院认为， 首先， 在房屋买卖合

同中， 出售方并非原告郭丽本人签订， 姐

姐郭美亦未能提供郭丽的授权委托材料，

缺少代理权成立的形式要件。 且合同中除

了房屋信息、 转让价格作出约定， 其余的

合同条款处均为空白， 不符合正常的交易

习惯。

其次， 被告方良未提供购房时支付首

付款 10 万元的收据或其他凭证， 没有提供

充分、 有效、 直接的证据证明其购房时是

通过合理市场价格购入， 且房屋有关的物

业费、 水电煤等费用的单据原件均由原告

郭丽提供， 且单据上的缴费单位主体仍为

原告郭丽本人， 亦无法解释为何产权变更

至今的十多年来未去办理物业更名手续的

原因。

最后， 关于被告方良提出诉讼时效的

抗辩， 郭丽自 2000年出境赴南非直至 2016

年 10 月入境期间， 从未回国， 被告方良也

未提供证据证明郭丽对系争买卖合同明知。

判决据此支持了原告郭丽的全部诉请。

（文中均为化名）

孪生姐姐冒名卖房
宝山法院：合同无效，恢复妹妹产权

玩命加班烧坏硬盘

自费修理被指泄密

借款8000元“套路”成140万元
三名“套路贷”放款人获刑

真“越界”了！ 男子咬断邻居手指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